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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移能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5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披露有关要求，山东中移

能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就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 年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6）第 00009981

号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做出如下专项说明： 

一、2025 年度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主要内容 

1、如财务报表附注五、5 及附注十二、2 所述，贵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中列示应收介休市衡展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介休衡展”）借款

余额 3,241.99 万元（其中本金 2,950.00 万元），介休衡展未能按照借款协议约

定偿付到期借款，该项其他应收款余额是否能够收回存在不确定性。虽然我们实

施了函证、检查等必要的审计程序，但我们仍未能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对该款项可回收性的管理层估计做出判断，因而无法确定上述事项对贵公司的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的影响。 

2、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述，中移能公司 202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2,907.20 万元，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891.67 万

元。 

中移能公司在财务报表附注二、2 披露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疑虑的主要情况和事项，以及公司管理层针对这些情况和事项的应对计划，我们

认为，中移能公司仍然存在可能导致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未能就与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未来应对计划取得充分、适当的证据，因

此我们无法对中移能公司自报告期末起未来 12 个月内的持续经营能力做出明确



公告编号：2026-023 

判断。 

二、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1、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发布对外财务资助公告，介于介休市衡展贸易

有限公司多次无偿为公司介绍客户，一直保持良好合作，对接资源，介绍潜在客

户。拟向对方提供借款 4,700 万元人民币，利率为 0，用于年底生产经营周转，

借款期限 180 天。因审计师审计程序大量涉及到对方公司内部管理信息，虽经我

方极力协调，仍无法执行满意的审计程序，对可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本

公司针对此事项说明如下： 

受疫情和行业大环境影响，对方资金周转困难，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收

回 300 万元，2 月 22 日收回 200 万元。虽原协议并未到期，但公司主动对接对

方，签订分期付款协议。已于 4 月 26 日收回 1,150 万元，余款 3,050 万元自 5

月 31 日起执行有息借款，年化利率 4%，本金分三期还款，2023 年 7 月 31 日前

还款 1,050 万元，9月 30 日前还款 1,050 万元，11 月 30 日之前还款 950 万元。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仍有 3,122.86 万元(其中本金 3,050.00

万元)未能收回，经与对方对接，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 日签署完成了与介休市衡

展贸易有限公司和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二》，剩余借款

本金 3,050 万元延期 1年，延期期限在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

延期期间利息按借款固定年利率 3.5%以日计息。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仍有 3,235.25（其中本金 3,050.00 万元）

未能收回，2025 年 1 月 24 日回款 100.00 万元，剩余借款本金 2,950.00 万元尚

未达成延期协议，公司已于 2025 年 4 月 17 日分别向介休市衡展贸易有限公司和

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发了律师函，以此催要借款。 

截止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仍有3,241.99万元(其中本金2,950.00万元)

未能收回，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4 日补签署完成了介休市衡展贸易有限公司和山

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三》，剩余借款本金 2,950 万元延期

1 年，延期期限在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延期期间利息按借款

固定年利率 3.5%以日计息。后期公司不排除以诉讼方式追回借款。 

2、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因素主要有：公司各项目处于停工停产状态：

受金马能源产能结构调整影响，金马能源自 2024 年 4 月中旬起暂停供应干熄焦

发电主要原材料红焦，导致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济源中移能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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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被迫停产，2025 年度恢复生产 4 个月后再次停产至今，因开工不足导致

公司效益明显下降；介休中移能运营的烟气余热利用项目因合同到期，合同终止。 

主营业务萎缩：受焦炭行业整体环境影响，公司 2025 年度干熄焦主体设备

及安装业务无新增收入，当年确认收入为零。 

董事会认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

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

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25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董事会正

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相关事项

对公司的影响。 

 

 

 

山东中移能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